
“注销企业一窗通”系统操作手册 
 

 

“注销企业一窗通”适用于符合简易注销条件的企业，系统有五大亮点：

一是支持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免费发布简易注销公告，公示全

体投 资人承诺书。二是简易注销登记时企业不再提交《备案通知书》、报纸样

张等材 料。三是大幅缩短注销公告时间，将注销公告时间由原来的 45 天缩短

至 20 天（自然日）。四是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将未开展经营活动、无债

权债务的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各类企业分支机构，也纳入简易注销登记程

序。 五是对提出简 易注销且未办理过涉税事宜，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

取发票、无欠税（滞纳 金）及罚款的企业，税务部门直接将清税免办信息反馈

到“一窗通”系统，企业 无需到税务部门办理清税手续，让企业更好地享受改

革的红利。 

 

一、登陆系统 

1、进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http://amr.sz.gov.cn/，点击网站主

页的商事主体登记注册界面的“企业注销一窗通”。 

http://amr.sz.gov.cn/


 

 

 

2、进入注销企业一窗通页面后，点击“我要申办”或者点击“填报公

布”。（注： 第一步要先发布简易注销公告，第二步提交注销申请。） 

 



3、进入到广东政务服务网，无账号的，注册账号后登陆。已有账号的直接

点击 登陆。 

 

 

二、发布简易注销公告（注销企业一窗通） 

1、登录成功后，按照提示选择简易注销，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及企 业名称，点击下一步进入简易注销公告填报功能。 

 



2、如企业未发过简易注销公告，系统会提示它先进行为期 20 天的网上公

告，点击“确定”进入公告填报功能。 

 

3、系统弹出办理简易注销的条件要求，企业阅读确认符合提示条件后，点

击确 认按钮。温馨提示：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情形：(1)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2)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 名单的；(3)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

形；(4)有正在 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

形的；(5)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6)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决定规定 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7)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的其他

企业。 

 



 

4、点击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模板下载按钮，下载承诺书，填写企业名称和全

体投 资人签名和盖章后，扫描或拍照形成大小不超过 1 兆的 jpg 格式文件，

然后运用 选择文件功能和上传功能把承诺书图片进行上传。 

 

5、系统提示承诺书注意事项，企业确定符合提示要求后，点击确认上传按

钮，上传成功，点击确定。 



 

6、上传成功，点击确定 

 

7、上传承诺书图片成功后，系统提示公告期和有关规则事项，企业阅读提

示后， 点击确认发布按钮进行简易注销公告的正式发布。 

 



 

8、简易注销公告发布成功后，公告信息将同步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

台， 可到该公示平台上查看公告情况。 

 

 

三、提交注销申请（注销企业一窗通） 

1、发布简易注销公告达到 20 天后，进入到提交注销申请环节。如果公告

期未满，企业想进入正式申请简易注销，系统会拦截并提示公告期结束时间。 



 

2、如果公告期满，系统会提示企业需确认不 属于不适用简易注销的情

形，企业 确认后点击确定按钮进入具体填报申报信息环节。 

 

 

 

3、企业填写简易注销申请信息，选择债权债务和税务清缴情况，点击提交

申请， 申请信息将实时提交到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系统。 



 

4、提交申请后，企业可以选择传统预约窗口方式递交纸质申请材料，符合

条件的申请选择全流程网上办理方式在网上提交电子申请材料。 

 

 

 



 

 

 


